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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與依據 

為使學生所學理論與實務相互印證，並強化其工作及職業道德，開拓畢業後之就業管道，

特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七條訂定本要點。 

二、實施對象與課程規劃 

（一）本要點適用於本校日間部及進修部具正式學籍之學生。 

（二）各系（科）依其產業特性、實習類型、實習期間與時數，應規劃校外實習課程之

內容與學分。校外實習課程學分佔畢業學分之認列上限，須經各級課程委員會與

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三、實習機構開發、審核與簽約 

（一）各系（科）可依下列方式開發適合之實習機構提供學生校外實習：  

1.由各系（科）師生開發實習機會後通報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處實習就業輔導中心

（以下簡稱職發處實輔中心）彙整，惟學生不得至自家（直系血親）所開設的公

司進行實習，經發現實習成績不予核計。 

2.由職發處實輔中心徵詢校外實習機構之合作意願。 

3.由職發處校友中心聯繫校友徵求實習機會，並提供實輔中心彙整。 

4.各企業主動向本校職發處實輔中心提出實習合作申請。 

（二）各系（科）應於學生實習前至實習機構實地進行評估，並請實習機構提供相關合

法設立證明，填報「學生校外實習機構評估表」進行審核，且實習工作性質需與

就讀系（科）相關，經各系（科）實習相關會議通過並送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

會會議備查。 

（三）各系（科）應協助於學生實習前完成「學生校外實習計畫書」，經實習學生及實習

機構簽署同意，並經各系（科）實習相關會議通過後，送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

會備查，以提升實習成效。 

（四）應與實習機構及相關利害關係人共同訂定「致理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

明訂責任、義務與權利相關細節，以保障本校學生及利害關係人之權益。 

四、實習機會安排 

（一）各系（科）或職發處實輔中心應於學生實習 1 至 2 個月前公布詳細之實習機會，

包含機構名稱、地點、薪資、獎助金、工作性質、膳宿狀況等，供學生選擇實習

工作機會參考，原則上各系（科）徵求實習名額總數應多於各系（科）報名參加



實習學生總數。 

（二）學生於選擇實習機會期間，得視實際需要，透過系（科）赴實習機構瞭解實習工

作環境及實習訓練計畫內容，與機構單位主管面談確認並與實習輔導教師溝通後

選定實習機構。實習學生可選擇實習機構，實習機構亦可遴選實習學生。 

（三）學生至校外實習之各相關事宜排定後，須請實習學生家長簽訂「校外實習家長同

意書」，始得進行校外實習。 

五、實習職前訓練與報到 

（一）本校於學生前往校外實習機構實習前，除須辦妥學生意外保險外，並應由各系（科）

主任、實習輔導教師向實習學生作行前輔導，針對實習規定及生活作息等注意事項

詳細說明，俾讓實習學生瞭解遵循。座談內容包括： 

1.說明實習內容： 

(1)分配實習機構 

(2)擔任實習工作 

(3)實習工作時間 

(4)其他注意事項 

2.說明實習成績考核評定方式 

3.向學生宣導如於實習過程中有權益受損之情形，應立即向實習輔導教師或學校反

映，或利用學校申訴管道（包含系上或實習委員會）進行申訴。 

（二）各系（科）實習輔導教師對所屬輔導學生另訂工作學習與報告寫作等指導。 

（三）實習報到時間依實習機構需要，於徵得學生同意後，得彈性提早報到或延後結束，

俾使實習工作順利交接。 

六、實習期間考勤 

（一）校外實習為正式課程，實習學生具有本校學生與實習機構成員之雙重身分，除遵

守學校既有之所有規定外，並須遵守實習機構之工作規定。 

（二）實習期間實習學生有任何違反實習機構規定之情事時，實習機構應立刻與實習輔

導教師聯繫，一同對該實習學生進行輔導，並告知家長。 

（三）實習期間請假應依實習機構之規定辦理手續，並經主管核准，出勤紀錄列入實習

成績評核項目，若實習機構無明示規定，則依學生手冊相關規定處理。 

（四）學生校外實習行為適用本校學生請假辦法之規定。 

七、學生實習成績評核 

（一）校外實習成績由實習機構單位主管與本校實習輔導教師共同評核，並填報「校外

實習學生成績考評表」。 

（二）校外實習報告內容與心得寫作方式依「學生校外實習報告及心得寫作規範」規定

辦理，細節由各系（科）實習輔導教師及實習機構單位主管指導之。 

（三）校外實習為正式修習課程，成績合格授予學分，除口頭、書面報告外，實習期間

之平常聯繫、學習等各項報告列入重要評核。 



八、校外實習輔導 

（一）學生實習期間，每位學生均需由實習輔導教師及實習機構單位主管指定與學生實

習內容有實務工作經驗人員擔任輔導教師，以輔導學生進行實務實習。 

（二）實習機構應將學生視同大專新進人員安排專業實務工作，嚴格要求敬業精神與職

業倫理，適時灌輸實務知識，提升其學習成效。 

（三）實習輔導教師之職責 

1.對實習學生實施職前教育。 

2.瞭解實習學生實務工作內容及工作規範等，給予學生工作指導，解決實習學生工

作或學習之困難。 

3.於學生實習期間至少親赴實習機構1次拜訪主管及訪視學生工作實習狀況（彈性

實習課程及海外實習課程不在此限），並應確認各項學生權益事項，其餘時間可

運用電話、網際網路等方式輔導與協助解決學生實習各項問題，並填寫「校外實

習學生輔導訪視紀錄」，以作為檢討改進實習制度參考依據。若發現學生不適任，

根據本要點第十點規定，應重新尋找實習機構。 

4.作為學生與實習機構之溝通橋樑，讓學生適應職場環境： 

(1)密切與校外實習機構單位主管聯繫，協助實習學生之媒合與輔導。 

(2)提供實習機構各實習部門有關實習訓練課程之建議，作為學校和實習機構之橋

樑。 

(3)轉達學校各單位相關注意事項，讓校外實習學生遵循。  

(4)學生實習工作中有優異表現者，得提報學校供刊物登載，以激勵士氣。 

(5)校外實習學生及實習機構各項資料如有異動，應提交職發處實輔中心存查。 

5.評閱學生實習週誌（彈性實習課程不在此限）、心得報告與問卷後，將學生反映

意見提交各系（科）實習相關會議討論，以進行課程內容與教學方式之改進。 

6.評核實習成績後，俟確認所有實習表件完成後，依教務處規定繳交校外實習課程

成績。 

7.利用學校舉辦專題講座、訪視學生、評閱實習心得報告及與實習機構聯繫所得實

務經驗和需求，融以本身學養及工作心得，得編寫專業實習訓練課程和教材，作

為學生專業實習之用。 

8.參與實習相關之協調、報告、檢討座談。 

（四）實習機構之職責 

1.實習機構須與本校簽訂校外實習合約。 

2.給予實習學生所擔任職務之必要訓練。  

3.協助學校實習輔導教師到實習機構輔導實習學生工作事宜。 

4.實習報告寫作指導。  

5.評核實習學生工作表現成績。  

6.參與實習相關之協調、報告、檢討座談。  



九、學生實習之辭退 

實習學生如有下列異常行為屢勸不聽或經本校實習輔導教師輔導後仍未改善者，實習機

構得予辭退，並知會實習輔導教師及職發處實輔中心，同時將其異常行為具體事實，以

書面資料傳真學校，以便通知實習輔導教師予以輔導。 

（一）實習期間連續或累計 3天（含）曠職者。 

（二）怠工、睡覺、工作欠積極屢勸不聽者。 

（三）個性任性、學習態度不佳或不服教導者。 

（四）擅自在外兼差或從事傳銷工作者。 

（五）其他嚴重違反學校或實習機構規定者。 

十、個人因素申請轉換實習機構之處理原則 

（一）所稱個人因素包括第九點所列之辭退原因、家庭因素、健康因素、個人興趣、處

事理念、適應不佳、無法配合實習機構作息、學生專業能力不足，以及實習機構

給予調整適當工作而學生不願從事者等情形。 

（二）學生若因個人因素擬轉換實習機構，須事先告知實習輔導教師，並由各系（科）

或職發處實輔中心協助開發或自行開發實習機會，經實習輔導教師及系（科）主

任審核通過，填報「校外實習終止及轉換實習機構申請表」，提交職發處實輔中心

存查，並轉換至新實習機構繼續參加實習。 

（三）因為個人因素離職，而未告知輔導教師或未辦理轉換實習機構手續，或全學期缺

勤時間達 1/3 者，校外實習成績不予核計，學校得視情節依學生獎懲辦法予以懲

處。 

（四）實習期間轉換實習機構以 1 次為限，且須經各系（科）實習相關會議通過，否則

實習成績不予核計。 

十一、公司因素申請轉換實習機構之處理原則 

（一）所稱公司因素包括業務緊縮人力精減、工作環境或工作內容危險性高、工作層

次過低不適合學生實習又無法改善、學生專業能力不足而實習機構又無法調整

適當工作、工作時間不合理超時又不支給加班費或補休等足以影響健康、拒簽

實習合約（避免進行合作）等情形。 

（二）實習輔導教師於學生離職後 2 週內協助開發實習機會，經實習輔導教師審核通

過後，填報「校外實習終止及轉換實習機構申請表」，陳請核准後繼續參加實習。 

（三）各系（科）應事先慎重審查實習機會，避免因公司因素造成學生實習中斷，增

加困擾。 

十二、學生實習獎懲 

本校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仍為本校學生，各項行為應檢點謹慎，如有優劣事蹟，本

校得依學生手冊相關規定處理。 

十三、重大違規處理程序  

各項學生重大違規，經實習機構或實習輔導教師書面告知後，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處



須派員訪視，並得會同學生事務處相關人員前往瞭解，將經過陳報校長裁示後逕行處

理。 

十四、意外事件處理程序 

（一）由發生事件個案之實習輔導教師、系（科）秘書、系（科）教官、學生導師、

系（科）實習代表教師、系（科）主任及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處職發長機動成

立「校外實習意外事件機動處理小組」，並由職發處實輔中心主任擔任連絡人，

本小組由系（科）主任擔任召集人，統籌事件之處理並陳報校長。 

（二）由發生意外學生或相關人員立即通知實習機構單位主管及實習輔導教師，以便

協助醫療或相關事宜之處理。 

（三）實習輔導教師應於第一時間立即向各系（科）主任、系（科）教官、學生導師

及家長報告問題發生狀況及處理方式，並通知職發處實輔中心召開意外事件機

動處理小組會議，解決相關問題。 

（四）由實習輔導教師陪同導師及家長，至實習機構瞭解意外發生情形可能之處理方

式，必要時並得邀請職發處實輔中心派員陪同處理。 

（五）由職發處實輔中心協助學生家長與學生作情緒輔導，及法律責任問題之處理，

必要時得邀請本校法律顧問或勞工局等相關單位共同協助處理。 

（六）實習輔導教師應將處理情形填寫「意外事件處理紀錄表」，並提報本校學生校外

實習委員會，作為日後辦理學生校外實習各項業務改進之參考。 

十五、實習地點為大陸地區者，實習學生及實習輔導教師之相關規定得參照「學生海外實習

實施要點」第6點至第14點之相關法規。 

十六、本校之特殊專班，得按計畫性質依政府相關機關之規定辦理。 

十七、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本要點內之各式表單詳如本校職發處實輔中心網

頁所示。 

十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